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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外監管公告

汕頭港海門港區華能煤炭中轉基地工程項目核准獲批

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.09(1)及(2)條而作出。

華能國際電力股份有限公司（「公司」）公佈其擁有60%權益的汕頭港海門港區華能煤炭中
轉基地工程項目已於近日獲得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核准。

項目擬改造、新建7萬噸級煤炭接卸泊位各1個，新建5萬噸級煤炭裝卸泊位和3千噸級綜
合泊位各1個，設計年通過能力2,270萬噸，其中卸船能力2,150萬噸，裝船能力120萬噸。

項目總投資約人民幣24.42億元，其中資本金佔30%，由公司（佔股60%）、中國電力投資
集團公司（佔股20%）及汕頭港務集團有限公司（佔股20%）分別以自有資金出資，其餘資
金由銀行貸款解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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